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檢核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8年9月10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金管證期字第0980039337號函准予備查
	條 次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第一條
	本檢核作業要點係依據「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應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應注意事項）第十二點規定訂定之。
	明訂本規章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期貨信託事業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申請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有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從事期貨交易或投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者，應檢具下列書件，送本公會檢核：
1、 董事會議事錄。

2、 全權委託契約。
3、 作業計畫書。
4、 受委任機構符合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及聲明書
。
5、 受委任機構與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受益人無利益衝突之聲明書。
6、 檢核表（如附件）。

7、 其他本公會所訂應檢附之資料。
期貨信託事業變更前項受委任之專業機構或終止全權委託契約時，亦應檢具前項書件送本公會檢核。
	1、 第一項明訂期貨信託事業申請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有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從事期貨交易或投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者，應檢具之相關書件。

2、 第二項明訂期貨信託事業變更前項受委任機構或終止全權委託契約時，亦應檢具前項書件送本公會審查
。

	第三條
	針對期貨信託事業所檢具之前條書件，本公會應依檢核表所列檢核項目逐一檢視，必要時得請期貨信託事業、基金保管機構或受委任之專業機構補充說明、提供相關佐證文件或補正資料。
	明訂本公會應依檢核表內容逐一檢視相關書件，必要時並得請相關業者補充或補正資料。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項有關期貨信託事業申請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基金之檢核結果，將由本公會載明於「申請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期貨信託基金審查表」，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參考。

第二條第二項有關期貨信託事業變更受委任專業機構或終止全權委託契約之檢核結果，如發現有不符合應注意事項、本檢核作業要點或任何不妥適之情形，經本公會要求補正而期貨信託事業未於期限內補正者，本公會將函報金管會。















	明訂本公會依第二條所列書件檢核後之處理方式：申請案部分，檢核結果應載明於申請募集基金之審查表；變更或終止案部分

，如有不符合法規或自律規範或任何不妥適之情形

，經本公會要求補正而期貨信託事業未於期限內補正者，本公會將函報金管會。

	
	
	

	
	



	

	
	
	

	第五條
	本檢核作業要點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檢核作業要點之訂定及修正程序。


附件

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檢核表
填表及檢核注意事項如下：
一、由公司填報經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期貨公會）檢核。
二、公司應據實填報，不得有錯誤、疏漏、虛偽不實、詐欺、隱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違反者，逕依相關法規辦理。

	檢    核    項     目
	公   司   填   報
	期  貨 公 會 審 查

	
	正常
	異常
	不適用
	備   註
	符合
	不符合
	備   註

	
（1） 董事會議事錄：

1. 討論案由是否載明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及全權委託之比率。

2. 討論案由是否載明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之內部作業規範。

3. 討論案由是否載明遴選受委任機構作業辦法。

4. 討論案由是否載明至少按季呈報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之評估結果（包含評估受委任機構是否依全權委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辦理、對本事業風險管理或內部控制之影響、全權委託操作績效及其他對受益人權益保障事項）。

5. 議事錄是否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並經主席簽名或蓋章。

（2） 全權委託契約：

1. 是否依期貨公會全權委託契約範本訂定。

2. 條款中是否有損及期貨信託事業或受益人權益之事項。

（3） 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作業計畫書：

1. 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之範圍、期間及金額是否未違反期貨信託契約所載事項。

2. 所載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原則是否足以辨識、衡量、監督及控制可能之風險。

3. 是否載明透過全權委託事項培養期貨信託事業專業人才之計畫及其是否具有實質效益。

（4） 受委任機構符合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受委任機構是否符合「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應注意事項」之資格條件規定。(檢附聲明書)
（5） 受委任機構與本期貨信託事業及基金受益人無利益衝突之聲明書：是否無異常情況。

（6） 受委任機構如為國外之專業機構，該受委任機構之主管機關是否已與金管會簽署監理合作協定或期貨信託事業是否事先取得受委任機構之國外主管機關同意監理合作之同意函（同意函內容應包含「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應注意事項」所列事項）。


	
	
	
	
	
	
	

	特別敍明事項：


	申請公司：
負 責 人：                                        （簽名或蓋章）


	期貨公會檢核結果：

1、 公司檢具之書件（含補正資料）是否符合金管會「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應注意事項」及期貨公會之自律規範 □是  □否
2、 不符合相關規範部分，說明如下：
檢核人：               複核：              副秘書長：            秘書長：



